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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保险对象
第一条　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在职人员，身体健康，能正常工作或正常劳动的，可以作为被保险人，由其所在单位向保险公司集体办理投保手续（个人也可以投保）。
第二章　保险期限
第二条　保险期限为一年，自起保日的零时起到期满日的二十四时止。期满时，另办续保手续。
第三章　保险金额
第三条　保险金额最低为壹仟元，为壹万元。在此限度内，一个单位选定一个保险金额。保险金额一经确定，中途不得变更。
第四章　保险责任
第四条　本保险为定期意外伤害保险。被保险人在保险单有效期间，因意外伤害事故以致死亡或残废的，保险公司按下列各款规定给付全部或部分保险金额。
1．因意外伤害事故以致死亡的，给付保险金额全数。
2．因意外伤害事故以致双目永久完全失明或两肢永久完全残废，或一目永久完全失明同时一肢永久完全残废的，给付保险金额全数。
3．因意外伤害事故以致一目永久完全失明或一肢永久完全残废的，给付保险金额半数。
4．因意外伤害事故造成本条二、三两款以外的伤害以致永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、身体机能，或永久丧失部分劳动能力、身体机能的按照丧失程度给付全部或部分保险金额。
第五条　被保险人在保险单有效期间，不论由于一次或连续发生意外伤害事故，保险公司均按第四条的规定给付保险金。但给付的累计总数不能超过保险金额全数。给付金额累计总数达到保险金额全数时，保险效力即行终止。
第五章　除外责任
第六条　由于下列原因所致被保险人的死亡或残废，保险公司不负给付保险金的责任：
1．被保险人的自杀或犯罪行为；
2．被保险人或其受益人的故意或诈骗行为；
3．战争或军事行动；
4．被保险人因疾病死亡或残废。
第七条　被保险人因意外伤残所支出的医疗和医药等项费用，保险公司不负给付责任。
第六章　保险费率
第八条　保险费率根据行业（工种）或工作性质分别订定。
第七章　保险手续和保险费的缴付
第九条　投保时，投保单位应填写投保单一份和全体被保险人名单一式三份，经保险公司核定承保后签发保险单。
第十条　被保险人在投保时，可以指定受益人，如果没有指定受益人，以法定继承人为受益人。
第十一条　在保险单有效期间，投保单位如因人员变动，需要加保或退保，或因被保险人要求变更受益人，应填写变动通知单一式三份，送交保险公司据以签发批单，作为保险单的附件。被保险人中途离职，不论已否办理批改手续，均自离职之日起丧失保险效力，保险公司应退还已缴的未到期保险费。
第十二条　投保单位应在保险起保日一次缴清保险费，有特别约定的可分期缴费。保险公司于收到保险费后，保险单开始生效。分期缴费的，如在约定期限内不能交付时，保险单即行失效。
第八章　保险金的申请和给付
第十三条　被保险人在保险单有效期间，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死亡或残废时，被保险人或其受益人应通过投保单位向保险公司申请给付保险金，并提供下列单证：
1．保险单证及投保单位的证明；
2．被保险人死亡时，应提供死亡证明书；
3．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事故造成残废时，应提供治疗医院出具的残废程度证明。
保险公司接到申请后，经过调查核实，按规定给付保险金。如果从伤亡事故发生日起经过足二年不提出申请，即作为自动放弃权益。
附件
一、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投保单
保险单号：_________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　　 投保人　　 │　　　│投保险别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┬─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┬─┨
┃　被保险人姓名　│　　　│性别　│　　　│年龄│　　　　　│职业│　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┴───┴─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┴─┨
┃　　家庭住址　　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　　健康情况　　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受益人姓名及称谓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　　保险金额　　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　 附加医疗险　 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　　 保险费　　 │每仟元保险金额　　元　　角　　总计人民币（大写）　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　保险储金金额　│按第　档次每仟元　元总计人民币（大写）　　　　　　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　　保险期限　　│自　　年　月　日零时起至　　年　月　日二十四时止　┃
┠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　│1．（被保险人的年龄以周岁计算。） │被保险人签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┃
┃说│2．被保险人如有病残情况，应在健康 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┃
┃　│　　情况栏内据实填写。　　　　　　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┃
┃明│3．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指定，中小学生 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┃
┃　│　　平安保险不慎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│　　　　　　　 年　月　日　 ┃
┗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二、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单
保险单号码：_________
本公司根据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和投保单的各项内容，承保被保险人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特订立本保险单。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　　 投保人　　 │　　　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承保险别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┬─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┬─┨
┃　被保险人姓名　│　　　│性别　│　　　│年龄│　　　　　│职业│　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┴───┴─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┴─┨
┃　　家庭住址　　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　　健康情况　　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受益人姓名及称谓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　　保险金额　　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附加医疗险金额　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　　保险费率　　│每仟元保险金额　元　角　　附加医疗险每仟元　元　角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　　保险费合计　│人民币（大写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│按第　档次每仟元保险金额储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┃
┃保险储金金额　　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│总计：人民币（大写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保险期限　　　 │　 自　年　月　日零时起至　　年　月　日二十四时止 ┃
┠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备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│保险公司签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┃
┃注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月　日┃
┗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　
　 签章：_________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复核：_______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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